附件二： 

《上海市工业节能和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专项扶持办法》解读材料

1、本次扶持政策考虑的主要原则是什么？


 本轮政策主要从技术、管理、产业三方面考虑，通过政策引导，促使提高工业能源利用效率、提升工业节能管理水平、发展节能服务产业。

2、本次扶持政策与“十二五”相比有哪些特点？


 1）支持事项更多。在原有高效电机、节能技改、合同能源管理政策基础上，增加了能源管理体系、能源管理中心的支持。


 2）补贴力度更大。节能技改、合同能源补贴力度提高1倍左右，节能技改由300元/吨标煤提高到600元/吨标煤；合同能源项目由500元/吨标煤提高到800元/吨标煤；高效电机由45元/kW提高到100元/kW左右。


 3）补贴范围更大。节能技改项目申报门槛由500吨标煤降低到300吨标煤。
    4）更贴合产业发展需要。将创新模式的新建合同能源项目纳入补贴范围。

3、本次政策补贴资金拨付的流程有没有变化？

有。本轮政策对拨付形式进行统一，节能技改项目由原先的预拨付调整为后拨付，即五类支持项目都需要完成后，并经过第三方机构审核，一次性拨付补贴资金。

4、本次政策补贴的申报流程有没有变化？

有。本轮政策对申报方式进行统一，通过市经济信息化委专项资金项目管理与服务平台提出申请。项目单位在项目完成并稳定运行6个月（至少包括一个运行周期）后可提交申请。

5、各个项目补贴有没有上限？

有。节能技改、合同能源、高效电机项目补贴上限500万元（不超过投资额的30%），能源管理中心项目补贴上限1000万元（不超过投资额的20%），能源管理体系项目10万元。

6、同时符合多个政策的项目能不能重复申报？

不能。对于同时符合范围的高效电机、节能技改、合同能源、能管中心项目只能选择本办法支持范围中的一项给予扶持。

7、什么样的项目可以申请财政补贴？

1）本市注册并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事业单位；

2）经营状态正常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信用记录良好；

3）具有完善的能源计量、统计和管理体系；

4）申报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、社会和环境效益。

8、项目补贴在哪里申报？

可通过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专项资金项目管理与服务平台（http://zxzj.sheitc.gov.cn/）申报。

9、每年项目什么时候开始申报？

每年年初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在网站上发布项目申报通知，通知发布后即可通过网上平台进行申报。

10、能源管理中心项目需要达到什么要求？

工信部已发布标准（包括钢铁、钢铁、石油和化工、建材、有色金属、轻工行业）的需达到验收技术要求，详见工信部节〔2015〕13号文。国家未发布标准的，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另行制定。

11、能源管理体系认证项目需达到什么条件才能获得补贴？

在本次政策有效期内，对首次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给予补贴。

12、什么样的高效电机才给予补贴？

列入国家“能效领跑者”目录或者2级及以上能效水平的高效电机，若电机集成在风机、水泵、空压机中，则风机、水泵、空压机也需达到2级及以上能效水平。

13、补贴资金的使用有什么规定？

扶持资金需要专款专用，用于工业节能和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以及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相关支出。

14、申请单位提交申请资料弄虚作假会产生什么后果？

对弄虚作假的项目，除追缴财政补贴资金外，三年内将取消其财政专项资金申报资格，并按有关规定将相关单位及主要负责人的失信行为，提供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，情节严重的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
15、工业以外的领域是否可以申请财政补贴？

可以。凡符合项目申报条件的通信、建筑、交通、公共机构等领域节能技术改造、合同能源管理、高效电机、能源管理中心、能源管理体系项目，可参照本办法标准执行。但是，同一项目不可重复申报节能减排专项资金补贴。

